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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文件
钟政规〔2023〕3号

区政府关于印发《钟楼区公益性骨灰纪念堂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经开区、高新园（邹区镇）、各街道，区各办局、直属单位：

《钟楼区公益性骨灰纪念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

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

2023年 6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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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楼区公益性骨灰纪念堂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行入室安放，保护生态环境，

节约土地资源，有效规范和加强我区公益性骨灰纪念堂（以下简

称纪念堂）的使用管理，依据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殡葬管

理条例》《江苏省公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区行政区域内纪念堂的使用、监

督、管理。

第三条 纪念堂是不以营利为目的，集中安放核定区域内的

村（居）民骨灰的公益性殡葬设施。

有土葬习俗的少数民族居民依法实行遗体土葬的，应当在当

地人民政府指定的安葬地安葬。

第四条 区民政部门负责纪念堂的业务指导和行政监管，组织

从业人员业务技能培训，按照上级要求对纪念堂组织考核和审计。

发改、财政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资规等有关部门

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共同做好骨灰纪念堂有关监督管理工作。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依法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骨灰纪

念堂和历史埋葬点的管理工作。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协助做

好骨灰纪念堂和历史埋葬点的有关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公益性骨灰纪念堂的兴建与设置根据服务逝者的

区域范围确定，以市民政部门审批为准。

第六条 纪念堂格位费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，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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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运营经费由镇（街道）纳入财政预算。

第七条 纪念堂安放核定区域范围外人员的骨灰，需向区民

政部门备案，由纪念堂所在镇（街道）与申请镇（街道）采取一

事一议制度商讨决定。

第八条 禁止炒买炒卖格位，除为特殊人群预定格位外，纪

念堂应当凭死亡证明或者遗体火化证明提供格位。

办理骨灰安放，纪念堂应当与办理人签订骨灰安放合同，明

确格位费、管理费、格位使用期限以及其他权利义务。

格位使用周期不超过二十年。纪念堂应当在期满前通知办理

人办理继续使用手续。无法联系或者逾期不办理的，按照合同约

定处理。

第九条 纪念堂应当使用全省统一印制的骨灰安放证书。

第十条 纪念堂应当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公示设立凭证、骨

灰堂性质以及服务区域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和依据、办事流程、

服务规范、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等内容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第十一条 纪念堂应当建立格位销售管理档案，骨灰格位的

档案实行“一格位一档”，包含安放和迁出所有资料，纸质档案应

安排专人妥善保管，并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纪念堂开展安放或者祭扫等活动应当遵守本单

位的管理规定，不得从事封建迷信活动。

第十三条 简化服务流程、提供便民服务。纪念堂建设应当根

据骨灰安置数量、祭扫人流等情况进行合理设计布局，按照功能分

为骨灰安置区、业务办公区和公共服务区；保持肃穆、明亮、整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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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服务环境。在明显位置设置告示牌、宣传牌、道路指示牌、警示

牌等标识，方便群众安放、祭扫。也可以根据需求设置生命文化教

育功能区，为不保留骨灰和捐献遗体的逝者建立集中纪念设施等。

第十四条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遇有群众集中祭扫时

节，镇（街道）要协调相关部门，配备足够的人力、物力，引导

群众错时错峰祭扫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

第十五条 配全备齐纪念堂消防器材，安装防盗、通风等设

施，在出入口等重点部位安装视频监控设备。禁止违反纪念堂管

理规定，严禁室内吸烟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，严禁在指定区域外

的场地焚烧祭祀物品等。

第十六条 倡导文明、低碳祭扫，提倡以鞠躬、行注目礼、网

上祭扫等形式寄托哀思，严禁将骨灰盒取出骨灰安放格位进行祭扫。

第十七条 营造文明殡葬良好氛围，积极开展殡葬改革、移风

易俗宣传，引导群众树立厚养薄葬、文明节俭、生态环保的殡葬新

风尚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格位是指纪念堂提供的独立安放单

元。办理人是指为逝者获取骨灰安放格位的逝者亲属，或者与逝

者有其他特定关系的单位和个人。历史埋葬点是指因历史原因未

经审批、无专人管理的集中埋葬区域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8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7月 31日。

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25日印发


